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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結合理論與實務，深化實務教學，使學生與產業實

務經驗接軌，以培育具有實作能力及就業競爭力之優質人才，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教師依系所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開授之專業實務課程，得邀請具專業領域實務

經驗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三、 業界專家專長領域應與系所專業實務技能相關，且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

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異者。 

（二） 非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具有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

業工作年資，表現優異者。 

（三）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或裁判者。 

（四）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五） 其他經本校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需，足堪擔任協同教學工作

者 。 

業界專家如有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規定，不得聘任或應

予以解聘情事者，不得協同教學。 

四、 本校專任教師應將業界專家資料及課程實施計畫(含協同教學授課大綱、應聘履歷表及

課程資料、業界專家資歷評估表等)經開課單位、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

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五、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應由授課教師全學期主持課程教學，並以授課教師為主、業

界專家為輔協同授課，教師授課時數計算依原訂課程核計。 

六、 開課單位應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進行管考及成效評估。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